
  

湖南师范大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20 年版） 

专业类别：学科教学(音乐)（领域代码：045111）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面向基础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民办教育机构、企事业文化机构、教育产业等

音乐教育教学、管理、研发需要，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音乐教育应用型专门人才和创新创

业人才。 

具体要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积极进取，

勇于创新。 

2.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智能结构、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

学科前沿和行业发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实践和研究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4.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5.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科教学专业学制为 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形式 
备注 

专业必

修课 

416020009 音乐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 32 2.0 1 考查 
至少选

14.0 学

分,专业

必修课 

416020010 音乐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32 2.0 1 考查 

416020011 钢琴配弹（含弹唱）教学与研究 32 2.0 2 考查 

416020012 班级合唱指挥与排练 32 2.0 2 考查 

416020013 班级乐队指挥与排练 32 2.0 2 考查 

实践教

学 

400100001 校内实训 32 2.0 2 考查 
至少选

8.0 学分,

实践教学 

400100002 校外实践（教育见习） 16 1.0 2 考查 

400100003 校外实践（教育实习） 64 4.0 2 考查 

400100004 校外实践（教育研习） 16 1.0 2 考查 

专业选 416030010 中外音乐史 36 2.0 2 考查 至少选



修课 416030011 作品分析 36 2.0 2 考查 6.0 学分,

专业选修

课 

416030012 歌曲写作 36 2.0 2 考查 

416030013 声乐与教学技能创新 36 2.0 2 考查 

416030014 器乐与教学技能创新 36 2.0 2 考查 

416030015 钢琴与教学技能创新 36 2.0 2 考查 

416030016 音乐剧与教学技能创新 36 2.0 2 考查 

416030017 舞蹈与教学技能创新 36 2.0 2 考查 

416040004 音乐美学 36 2.0 2 考查 

416040005 音乐教育心理学 36 2.0 2 考查 

416040006 音乐教师的领导力 16 1.0 2 考查 

416040007 音乐教育的创业创新 16 1.0 2 考查 

公共必

修课程 

00001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36 2.0 1 笔试 

至少选

14.0 学

分,学位

基础课 

00001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0 1 笔试 

400010001 硕士学位英语课 48 3.0 2 笔试 

400010002 教育原理 32 2.0 2 笔试 

400010003 课程与教学论 32 2.0 2 笔试 

400010004 教育研究方法 32 2.0 2 笔试 

400010005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 2.0 2 笔试 

港澳台侨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同上。 

国际硕士研究生公共必修课为汉语（3学分）和中国概况（3学分），其他课程设置及学

分要求同上。国际硕士研究生若在本科阶段已修过中国概况，可申请免修，但不免考，通过

考试后获得学分。 

港澳台侨硕士研究生及国际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其他要求由研究生院另行规定。 

 

六、培养方式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

思，采取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式；注重课内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关注学

生的主动学习与创新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七、学术活动 
 

 

八、专业实践 
实践教学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有完整的管理与评价制度，有序组织实施。实践

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学年，其中校外集中实践不少于 1学期。校内实训应在第一学年内

完成；教育见习应在第一学期完成，教育实习、教育研习应在第二学年完成。有充足的实践

实训设施和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能切实保障实践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实践学习成绩根据学生提供的实践学习计划、实践学习总结报告，学生在实践学习单位

的专业态度、专业能力、专业绩效等指标，由校内指导老师和实践基地兼职导师综合考核后

进行评价，给出成绩。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4个等次。 

 



九、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选题应与音乐学科教学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音乐

教育教学相关的实际问题。 

（二）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规范并凸显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研究性论

文、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报告和学校音乐教学组织活动设计等。论文字数不少于 2

万字。 

（三）研究生在毕业论文答辩之前需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文章一篇 

（四）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基础教育研究机构和基础教育

学校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音乐教研员、音乐教师、或者艺术教育管理者。 

（五）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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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 

 

 


